
关于开展2025年度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联合攻关（基础研究）项目申报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深化落实《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发展规划》《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联合攻关合作机制》《关于加强基础研究合作的框架协议》等文件要求，推动长三角服务国家战略、强化科技使命担当，打造全国原始创新高地和高精尖产业承载区，相关省市联合启动2025年度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联合攻关（基础研究）项目申报工作，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征集范围
本指南面向集成电路与电子信息、新材料与先进制造、生物与环境、人口与健康等领域，围绕长三角区域重要战略需求，深入挖掘和凝练基础科学问题，组织和支持优势力量联合开展产业目标导向明确的应用基础研究，支撑和引领产业创新发展。
二、申报流程
1.申报单位根据指南内容，以项目形式组织申报，项目可下设子课题。项目应整体申报，须覆盖相应指南方向的全部研究内容。项目设1名负责人，每个子课题设1名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可担任其中1个子课题负责人。项目一经立项，原则上不予调整项目总经费，财政补贴经费不足部分由申报单位自筹补足。
2.申报单位通过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https://service.most.gov.cn/）-项目申报-左侧导航栏中地方科技计划-新项目申请，按系统提示，填写并提交项目申报书。
项目申报书应包括相关协议和承诺。项目牵头单位应与所有参与单位签署联合申报协议，并明确协议签署时间；项目申报单位、项目负责人须签署诚信承诺书等；涉及人类遗传资源管理、生物安全、伦理等情况的项目（课题）牵头单位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相关单位要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等要求，加强对申报材料审核把关，杜绝夸大不实甚至弄虚作假。
3.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江苏省科学技术厅、安徽省科学技术厅对申报书进行形式审查。
4.由指定管理机构受理申报书并组织评审。根据评审结果，经报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工作专班审议后，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江苏省科学技术厅、安徽省科学技术厅共同择优立项。
三、申报要求
1.项目牵头单位须为注册在上海市、江苏省、安徽省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具有较强的研究开发、组织科研和推动项目实施的基础和条件。
2.相关省市指南项目须由本省市的单位牵头承担，集成联合项目和重点项目均要求长三角其他省市单位作为子课题单位或参与单位共同开展合作研究。鼓励项目牵头单位与本省市具有研究能力的企业开展合作研究。企业作为项目牵头单位、子课题单位或参与单位的，应当提供项目配套经费。其中，企业作为项目牵头单位或子课题单位的，与财政经费投入比例不低于2:1。
3.项目实施周期原则上不得超过3年。
4.项目负责人应具有领导和组织开展科研的能力，能高效组织和推进跨区域科研攻关、团队构建及资源配置，有力协调落实项目各项任务。
5.项目申报单位和项目负责人诚信状况良好，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为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黑名单”记录。
6.项目申报单位和项目负责人不得将内容相同或相近的项目重复申报所在省（市）科技计划项目，凡属重复或同时申报的，取消立项资格。申报材料中不涉及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不涉及敏感科技信息。
四、填报要求
预算编制应结合项目申报单位现有基础及支撑条件，根据任务目标的实际需要，按照“目标相关性、政策相符性和经济合理性”的原则，科学合理、实事求是进行编制，并符合项目牵头单位所在地科技厅（委）项目管理相关办法要求。

五、申报方式
项目申报单位按要求通过国科管系统进行网上填报。申报材料中所需的附件材料，全部以电子扫描件上传。
网上填报起始时间为2025年9月30日16:00，截止时间为2025年10月16日16:00。
六、联系方式
技术咨询：010-58882999（中继线）program@istic.ac.cn
业务咨询：021-63875151-664，yuansq@caeshc.com.cn
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工作专班
